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組織條例（草案） 

本院          委員等，鑑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成立十多年來，績效屢遭輿論批評，爰參考國內外公共退休基金監

督管理經驗，調整目前二元並立（管理、監理）的組織型態，並建立績效獎勵機制，以促使基金運作能夠有效提昇，俾免績

效低迷造成基金參加人之惶恐及各級政府之負擔。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說明：公務人員退撫基金關係軍公教現職人員暨過去十多年退休人員之權益，然自該基金成立以來，由於費率偏低、基金運

用績效不佳，使得基金淨值遠低於基金當初設立時之預估，衍生基金參加人對於退撫制度能否永續存在之疑慮。 

基於政府財政在未來仍將十分拮据，大幅提高費率在實務上有其困難，其他開源手段應一併考量，而改良基金監理管理機構，

提昇運用績效，顯為迫切工作。根據精算，每提高收益率 1％長期之效果，接近提高 2~3％費率之效果。 

 

為期提振政府效能，避免製造龐大國債，爰提出重大組織變革，以期立竿見影，修正重點如下： 

1. 合併基金監理會、管理會之職掌及任務（草案第 2 條、第 3 條）。 

2. 委員編制參考基金現有參加人員比例而定，並尊重各身份別之團結組織（草案第 4 條）。 

3. 規定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之充任條件（草案第 4 條）。 

4. 規定委員之任期資格及忠實義務（草案第 5 條、第 6 條）。 

5. 將迴避條款及旋轉門條款予以正面表列入法（草案第 7 條、第 8 條）。 

6. 整併現有基金內部辦事組織及公務人員編制（草案第 9 條至 14 條）。 

7. 對委員會議召開、出席訂定規定（草案第 15 條）。 

8. 為業務需要，訂定聘用專業人才之員額及類別（草案第 16 條）。 

9. 訂定績效獎金制度，並授權考試院會銜、行政院核定其辦法（草案第 17 條）。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組織條例（草案）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監理委員會組織條例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監理委員會組織條例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管理委員會組織條例 

 

第 1 條  （法源依據） 

本條例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督

管理條例第二條規定制定之。 

第 1 條  （法源依據） 

本條例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

條例第二條規定制定之。 

 

第 1 條  （法源依據） 

本條例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

條例第二條規定制定之。 

 

本條配合管理條例修正，一併修正法律

名稱。 

第 2 條  （任務）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

(以下稱本會)隸屬於考試院，負責公務人

員退撫基金之撥繳、管理、運用及監督。 

 

第 2 條  （任務）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隸屬考試院，負責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金收支、管理、運用之審

議、監督及考核。 

第 2 條  （任務）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隸屬於銓敘部，負責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監督管理條例(新)第二條規定。 

第 3 條  （職掌） 

本會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之撥繳、

管理及運用事項。 

二、本基金整體運用績效及年度運用計畫

之決定。 

三、本基金委託經營年度計畫，及年度預

算決算之擬定。 

四、本基金投資國內外金融市場之研究分

析。 

五、本基金委託國內外資產管理機構之研

究及其績效分析。 

六、本基金資產配置及運用策略之研議與

執行。 

七、本基金委託金融機構之遴選及委託合

約之訂定。 

八、本基金運用績效評估指標及風險準則

之訂定。 

九、本基金年度預算及決算報告之編製及

核定事項。 

十、本基金整體組合風險指標之計算。 

十一、本基金資訊作業之整體規劃、系統

分析、程式設計、資料處理及其他有

關資訊管理事項。 

十二、其他關於本基金業務管理及監督事

項。 （基金來源） 

 

第 3 條  （職掌） 

本會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收支、管

理及運用計畫之審議事項。 

二、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委託經營

年度計畫之審定事項。 

三、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年度

預算、決算之覆核事項。 

四、關於管理委員會管理退休撫卹基金整

體績效之考核事項。 

五、關於管理委員會所提退休撫卹基金提

撥費率及其幅度調整案之審議事項。

六、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給付爭議

之審議事項。 

七、其他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業務

監督事項。 

第 3 條  （職掌） 

本會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之收支、

保管、運用及規劃事項。 

二、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機關之決定事項。 

三、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受委託運

用機構所提基金運用計畫之審核事

項。 

四、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年度預算

及決算報告之編製事項。 

五、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收支、保

管及運用機構績效之考核事項。 

六、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調整提撥

費率及其幅度之建議事項。 

七、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資訊作業

之整體規劃、系統分析、程式設計、

資料處理及其他有關資訊管理事項。

八、其他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業務

管理事項。 

參考原基金管理會、監理會條例第 3 條

及勞工退休基金監理委員會組織法第三

條規定增修。 

第 4 條  （委員編制） 

本會置委員二十三人，下置辦事人員

若干人。除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兩

人外，其餘委員由考試院長遴聘之，其委

員代表名額如下： 

一、 全國性公務人員協會推薦四人。 

二、 全國教師會推薦四人。 

三、 考試院司法院各推薦一人。 

四、 財政部、教育部各推薦一人，國防部

推薦二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薦

二人。 

五、 學者專家四人，其中二人由全國教師

會推薦，二人由全國性公務人員協會

推薦。 

主任委員，綜理會務，特任；副主任

第 5 條  （委員編制）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考試院副院

長兼任，綜理會務；並置委員十九人至二

十三人，由中央與地方政府有關機關代表

及軍公教人員代表組成，均由考試院院長

聘兼；其產生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前項軍公教人員代表不得少於委員總額三

分之一，任期二年。 

第 6 條  （委員編制）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銓敘部部長

兼任，綜理會務；副主任委員一人，職務

列簡任第十三職等，襄理會務。 

第 7 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由銓敘

部遴聘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行政院

主計處、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臺灣省政府、

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業務主管各一

人，及專家學者組成之。 

前項委員均為兼任，其由專家學者擔任者

任期為二年。 

本條新增。 

參考勞工退休基金監理委員會組織法第

四條、第十條規定及行政院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規定增修。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委員二人，襄理會務，其中一人比照十四

職等，另外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四職等。

主任及及副主任委員應具法律、經濟、金

融、退休金管理等相關學識及經驗。 

主任委員因故無法行使職權時，除由

政務副主任委員代理外，並應於三十日內

任用新主任委員。 

 

第 5 條  （委員任期） 

本會除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外，委員聘期為三年，期滿後仍得續

聘之，惟連任以一次為限。 

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

本職異動而更替。委員出缺時，應由

原推薦團體或機關推薦，並依第四條

遴聘之。其繼任人員之聘期至原任人

員聘期屆滿之日為止。 

本會得聘法律、財務等專家學者

五至七人為顧問。 

本會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

餘委員及顧問均為無給職，但得支給交通

費及出席費。 

 

第 9 條 

本會得遴聘法律、財務等專家學者五

人至七人為顧問，聘期二年；其遴聘辦法

另定之。 

 

 

 

 

 

 

第 10 條 

本會委員、顧問均為無給職。但得依

規定支領交通費或出席費。 

第 13 條 

本會得視業務需要，遴聘專家學者若

干人為顧問，聘期一年；其遴聘辦法另定

之。 

 

 

 

 

 

 

第 14 條 

本會委員、顧問均為無給職。但得依

規定支領交通費或出席費。 

本條新增。 

參考勞工退休基金監理委員會組織法第

五條規定增修。 

無給職係對其他委員及顧問。 

第 6 條  （委員資格） 

本會委員應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 具全國性團體代表性。 

二、 具有財務金融、經濟、法律、投資管

理、風險控管、退休金管理或企業管

理等相關學識或經驗者。 

本會人員應善盡忠實經營義務，遵守

利益迴避原則，對於本會尚未公開之決議

事項、操作計畫應行保密，且不得假借職

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配

偶或關係人之利益。 

 

  本條新增。 

參考勞工退休基金監理委員會組織法第

六條規定增修。 

第 7 條  （迴避條款） 

本會委員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

得擔任本會委員；已擔任者，解聘之： 

一、 無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致不能

執行職務者。 

二、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規定之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者。 

三、 曾犯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券、侵

占、詐欺、背信罪，經宣告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行完畢，或執

行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十

年者。 

四、 曾犯偽造文書、妨害秘密、重利、損

害債權罪或違反稅捐稽徵法、商標

法、專利法或其他工商管理法律規

定，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行完畢，或執行完畢、緩刑期

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年者。 

五、 曾犯貪污罪，受刑之宣告確定者。 

六、 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銀行

法、金融控股公司法、信託業法、票

券金融管理法、金融資產證券化條

例、不動產證券化條例、保險法、證

  本條新增。 

參考勞工退休基金監理委員會組織法第

七條規定增修。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券交易法、期貨交易法、管理外匯條

例、信用合作社法、農業金融法、農

會法、漁會法、洗錢防制法或其他金

融管理法律，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宣

告確定，尚未執行完畢，或執行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年

者。 

七、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復權者。 

八、 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負責人或董

事，破產終結尚未逾五年，或調協未

履行者。 

九、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來尚未恢復往來

者，或恢復往來後三年內仍有存款不

足退票之紀錄者。 

十、 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了結、或了

結後尚未逾五年者。 

十一、 因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銀行法、金融控股公司法、信託

業法、票券金融管理法、金融資產證

券化條例、不動產證券化條例、保險

法、證券交易法、期貨交易法、信用

合作社法、農業金融法、農會法、漁

會法或其他金融管理法律，經主管機

關命令撤換或解任，尚未逾五年者。 

十二、 受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或因犯

竊盜、贓物罪，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宣

告，尚未執行完畢，或執行完畢尚未

逾五年者。 

十三、 現任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之負責人、部門主管、

經理人、勞工或其他利益衝突者。 

十四、 經委員會議決議認定有違反職

務上之義務，情節重大或不適任者。 
第 8 條  (旋轉門條款) 

本會之主任委員暨副主任委員暨依本

法第 8、10、15 條任用之主管人員，於任

職期間至離職或退休日起五年內之財產應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申報公告，且不得

擔（兼）任任何與金融或以投資為業務範

圍之公司或團體相關職務，或支領前述公

司或團體所給付之任何報酬。 

前項所稱公司或團體不含政府單位或

政府持有股權超過 50%以上者。 

除第一項人員外，因處理本會之業

務，而擔任本會任何相關職務，且對本會

基金投資方式或標的有決策權者，皆應依

本條規定辦理。 

因擔任或從事本會基金投資或管理相

關業務所知悉之相關資訊，未依法令規定

提供他人或為圖利自己之行為者，委員會

應依刑法相關規定究責，其前該行為肇致

基金有損失者，並應依法追究其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不得提供他人之資訊之保密

期間，於第一項同。 

 

  新增條文 

第 9 條 

本會下設各組、室，分別掌理第三條

所列事務，受主任委員之指揮： 

第 4 條 

本會設業務組及稽察組，分別掌理前

條所列各款業務。 

第 4 條 

本會設下列各組、室，分別掌理前條

所列事項： 

參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組織條例第四條規定訂定，並對稽核稽

察工作加以整合並予以提昇位階。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一、業務組。 

二、財務組。 

三、資訊室。 

本會設稽核組，直接向主任委員負

責。掌理以下事項 

一、 本基金控管程序及稽核檢查作業之

訂定。 

二、 本基金年度稽核計畫之訂定及執行。 

三、 本基金委託經營之監督及考核。 

四、 本基金管理法令之執行及稽查。 

五、 本基金委託經營績效之監督及考核

事項。 

六、 其他經委員會決議之特定稽核工作。 

 

一、業務組。 

二、財務組。 

三、稽核組。 

四、資訊室。 

第 10 條 

本會設秘書室掌理議事、文書、印信、

庶務、出納、公共關係及不屬各組室事項。 

 

 第 5 條 

本會設秘書室掌理議事、文書、印信、

庶務、出納、公共關係及不屬各組室事項。

參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組織條例第五條規定訂定。 

第 11 條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職務列簡任第

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執行秘書兩

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

等；組長三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

第十二職等；專門委員四人至五人，職務

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稽核八至

十四人，職務列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等，其中二至三人，得列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科長六人至八人，職務列薦

任第九職等；系統分析師一人，職務列薦

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專員六人至十四

人，聯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程

式設計師二人，職務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

八職等；科員二十四人至三十人，職務列

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十人至十

三人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助理

程式設計師二人，職務列委任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稽察員三人至四人，職務列委

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一人至二

人，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助理

員六人至十人，職務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

五職等；書記六人至九人，職務列委任第

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 6 條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職務列簡任第

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執行秘書一

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

等；組長二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

第十二職等；專門委員一人至二人，職務

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稽核三人

至四人，職務列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等，其中一人至二人，得列簡任第十職等

至第十一職等；視察一人至二人，職務列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專員三人至四

人，職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組

員六人至八人，職務列委任第五職等，其

中三人至四人，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

職等；稽察員三人至四人，職務列委任第

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一人至二人，得

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助理員二人

至四人，職務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

等；書記二人至三人，職務列委任第一職

等至第三職等。 

第 8 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一人，組長三人，職

務均列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二人，專門

委員三人，職務均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

第十職等；科長六人至八人，職務列薦任

第九職等；稽核四人至十二人，職務列薦

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系統分析師一

人，職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專

員六人至十四人，聯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程式設計師二人，職務列薦任

第六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十七人至二十

三人，職務列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其中六人至八人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

職等；助理程式設計師二人，職務列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助理員四人至八

人，職務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

記四人至六人，職務列委任第一職等至第

三職等。 

參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組織條例第八條及監理委員會組織條例

第六條規定整併訂定。 

第 12 條 

本會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

薦任第九職等，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

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例所定員額

內派充之。 

 

 

第 7 條 

本會人事管理、歲計、會計、統計及

政風事項，由考試院派員兼辦之。 

第 9 條 

本會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

薦任第九職等，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

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例所定員額

內派充之。 

參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組織條例第九條規定訂定。 

第 13 條 

本會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

務列薦任第九職等，依法辦理歲計、會計

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

員，應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10 條 

本會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

務列薦任第九職等，依法辦理歲計、會計

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

員，應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參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組織條例第十條規定訂定。 

第 14 條 

第四條及第八條至第十條所定各職稱

第 8 條 

第六條所定各職稱列有官等職等人

第 11 條 

第六條及第八條至第十條所定各職稱

參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組織條例第十一條規定訂定。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列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

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

有關職系選用之。 

 

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

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列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

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

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 15 條  （會議召集） 

本會每月召開委員會議一次，必要時

得舉行臨時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

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

員代理，若副主任委員亦無法出席，則由

與會委員互相推選主席。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不得委託他人

代理出席。 

經三分之一以上委員，以書面記明討

論之議案及理由，提請召開委員會議。主

任委員應於收到書面後三日內即召集會

議。 

開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其

中各團體及政府機關所推薦之委員，應至

少各有一人以上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

委員過半數同意行之。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及與

議決事項有關之機關（構）及單位派員列

席，陳述事實或提供意見。 

本會會議紀錄除必須保密之事項外，

應予公開。 

 

第 11 條 

本會每三月舉行會議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臨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

委員不能出席時，得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

一人代理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第 12 條 

本會委員會議以每月開會一次為原

則，由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

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及

副主任委員均不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

人為主席。 

前項會議並得邀請有關機關派員列

席。 

本條新增。 

參考勞工退休基金監理委員會組織法第

九條規定增修。 

第 16 條   

本會因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

條例之規定，聘用對金融商品、衍生性金

融商品、資產證券化、投資銀行、融資性

租賃、期貨、精算及資訊科技等有專門研

究之資深人員十人至二十人。 

  本條新增。 

參考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

第三十三條規定增修。 

第 17 條  （績效獎金） 

    本會得發放績效獎金，其發放額度為

依本基金歷次精算預設年度平均報酬率之

超出部份，再扣除依本條例第五條第三項

之補足差額準備後之 5%至 20%，其分配基

準由本會擬定，報考試院會銜行政院核定

之。 

本會委員及未參與本會主管基金之投

資管理或研究者，及非本會內部人員，不

得參與分配支領前項績效獎金。 

  本條新增。 

退撫基金之任務與一般公務機關不同，

若完全適用公務體系之獎酬制度，恐無

法提昇績效，且反而造成國家財政長期

的撥補負擔，爰給予創設績效獎金法源

及額度，以激勵相關人員。 

第 18 條  （附則） 

    本會辦事細則，由本會擬定，報考試

院核定之。 

 

第 12 條 

本會辦事細則，由本會擬訂，報請考

試院核定之。 

第 15 條 

本會辦事細則由本會擬訂，報請銓敘

部核定之。 

條次變更。 

第 19 條  （附則） 

本條例施行日期，由考試院會同行政

院以命令定之。 

 

第 13 條 

本條例施行日期，由考試院以命令定

之。 

第 16 條 

本條例施行日期，由考試院以命令定

之。 

條次變更。 

 

 


